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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97 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政風預防 

一.推動執行「反貪

行動方案」，結合

社會資源，共創

廉潔市政 

 

 

 

 

 

 

 

 

 

 

 

 

 

 

 

 

 

 

 

 

 

 

 

 

 

 

 

1.執行「反貪行動方案」，以「防貪」為主軸，融入反浪費、反腐敗

、反貪污等預防貪瀆工作理念，藉由「反貪工作會報」為工作平台

，推動各項加強預防貪瀆具體措施，以發揮政風機構興利服務功能

。本處業於 97 年 7 月 23 日召開本府反貪工作會報第 2次會議，藉

由與會委員專業領域之研究及智識，輔助檢視本府各項政策執行方

針，落實各項反貪措施，構築「廉能政風 幸福高雄」執政行政團

隊優質政風形象。 

2.各機關政風機構規劃辦理政風實況（廉政）問卷調查計 48 案次，

計畫性深入社會各階層，蒐集市民對機關員工服務態度、行政效率

及風紀操守等評價及施政成效滿意度，做為行政革新參考，提供機

關檢討改善各種施政執行面向及釐定施政方向，以契合民眾期望。

督導各機關政風機構針對攸關民眾權益業務及易滋弊端業務，策劃

辦理政風訪查工作計 9,307 案次，深入探究民意脈動，俾切合民情

需求，有效提升服務品質。  

3.邀集專家學者、公會團體、廠商及業者等，透由多向對話傾聽座談

，促進創新行政效能，就「廉能政府 幸福高雄」、「策勵採購業務

政風座談會」、「推動企業誠信及倫理、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講

習暨革新座談會」、「地政及稅捐稽徵業務革新」等議題，本期各機

關舉辦政風（廉政）座談會計 26 場次，提供機關興革防弊暨具體

策略建言，期使公共政策與施政作為，能依循社會需求及期待，協

助機關創造更為優質之施政品質。 

4.建立行政程序標準化作業，促進高效能施政。本府各機關政風機構

針對民眾權益息息相關或易滋弊端業務，檢討現行作業流程，就法

令規章不合時宜或內容缺漏，研（修）訂具體業務興革建議或業務

執行規範。本期計有衛生局、警察局、公車處、凱旋醫院、養工處

等分別制（訂）定「肺結核營養費及交通費發放業務防弊措施」、「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取締賭博電玩與色情業業務防弊措施」、「高雄市

公共汽車管理處各公車調度站開箱倒幣裝袋作業監視系統注意事

項」、「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避免分批採購作業及 3 萬元以上 10 萬元

以下小額採購案之詢價作業」、「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評選

議程表防弊措施」等相關防弊措施 25 案次，機先防杜人為弊失，

有效建構廉能施政。 

5.迎接「2009 世運在高雄」，賡續督導本府各機關政風機構配合工地

督導小組，針對施工中之各項捷運工程、場館建設等公共工程及管

線挖掘回填作業，加強工程安全衛生管理及工程品質督導查察計有

361 案次，發現缺失均責成廠商即時改善，確保施工品質。復針對

巨額採購、重大工程、建管、地政、殯葬、警政、消防、工商登記

、都市計劃、監理、稅務、醫療、環保、教育等攸關民眾權益且易

滋弊端業務，本府各機關政風機構適時稽核防弊作為計 249 案次，

發現 472 項缺失立即簽請改進，用以精進業務品質，提昇行政效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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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推動落實執

行陽光法案 

 

 

 

 

 

 

 

 

 

三.培養公務同仁廉

能觀念，凝聚廉

能反貪共識 

 

6.本府各機關政風機構，針對民隱、民瘼及民怨事項、無效率或易滋

弊端環節及亟待改善缺點，分就法規、制度、執行及監督等面向深

入探討檢視，分析成因與態樣，研提具體興利建議，計撰寫 11 篇

「興利防貪（弊）專報」，俾完善作業機制。另各政風機構結合「

機關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報告」，深入研析機關易滋弊端或妨礙

興利業務問題所在，密切注意違常員工及事件可能發生弊端徵候，

持續蒐集潛存之問題與癥結，先期發掘與防範，並適時向機關首長

反映，提供施政參考，本期共編撰「政風狀況反映報告表」255 案

次。 

7.本府各機關政風機構依據「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

法」及「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要點」辦理

各該機關採購發包、驗收等實地監辦計 3,975 案次，並針對相關缺

失依法提供導正建議，俾能順遂各種工程、財物與勞務採購作業。

另辦理採購案件綜合分析，係常態性預防工作，將機關採購作業辦

理情形，作有系統之整理與歸類，定期（按月、季及全年）進行交

叉比對及統計綜合分析。 

8.依據「本府各機關辦理採購招標寄領標作業流程及作業方式」，本

府各機關政風機構辦理寄領標單作業計 2,095 案次，辦理評選委員

通知作業 452 案次。另各機關依據「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採購

開標及評選作業錄影轉播實施要點」，於巨額或易有爭議採購開標

及評選作業過程，採現場全程錄音或攝（錄）影計 217 案次，發揮

防範廠商圍標作用。復本府各機關政風機構依據「本府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辦理採購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協助辦理招標文

件公開閱覽計 567 案次，其中有 596 位廠商申請查閱，提出廠商資

格、採購規格等 70 項具體意見，均移由採購單位研復、釋疑，或

據以修正圖說、規格，避免機關因與市場機制或商品行情差距，致

減低採購實益或引發外界有綁標不當聯想。 

 

1.本府各機關、學校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辦理申報，經

統計 96 年申報人數共 1,079 人，復經本府政風處依「政風機構辦

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作業要點」及法務部相關規定，於 97

年初依申報人數 25％比率公開抽出 275 人辦理實質審查。截至 97

年 12 月止審查結果計有 221 人相符，「另表註記」者 36 人，另尚

有 18 人辦理審核中。另為因應新法修正，本期本府政風處辦理「

公職人員財產法新法說明會」9 次；政風機構審查說明會 1 場，共

計 10 場次；復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審查小組會議」2次。 
2.因應「遊說法」實施，受理市長及 2位副市長遊說登記事項，落實

陽光法案，促進全民參政，俾利政策之形成更符民意需求。  
 

1.為提昇公務同仁工作知能，砥礪員工品操，促進公開透明行政程序

，有效構築廉能政府，本府各機關舉辦各項端正政風講習訓練、專

題演講、有獎徵答、製作海報、編撰刊物、印製摺頁、電子視訊看

板、電子網路等多元宣導管道或方式辦理法令宣導 922 案次，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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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政風督導小

組會議，策訂防

弊規範，推動廉

政機制 

 

 

 

 

 

 

 

 

 

 

貳、安全維護 

 

 

 

公務同仁法紀知能，建立正確行政觀念，保障市民權益。 

2.結合各項重大市政活動或民俗節慶，加強凝聚各階層市民有關政府

「反貪促廉」共識，並配合鼓勵全民踴躍檢舉貪瀆不法，根絕不法

利益共生體，共享廉潔效能施政成效。如配合本市「2008 春節展演

活動」、「文化社區、鼠年點燈」、「哈旗鼓文化藝術表演」、「2008

高雄海洋博覽會暨遊艇展」、「重陽節敬老聯歡租稅宣導活動」、「高

雄市第 59 屆市民集團婚禮活動」、「2008『騎』海飄揚國慶嘉年華

」、「2008 左營萬年季」等大型活動，於現場辦理廉政行銷宣導活動

，帶動社會廉能氛圍之形成，建立廉能反貪腐共識，本期督同各機

關政風機構辦理反貪行銷作為計 271 案次。 

3.為使各機關同仁執行職務時，能廉潔自持、公正無私、依法行政，

並提升民眾對於政府之信任及支持，保障公教員工權益，訂定「高

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乙種，並建置請託關說飲宴餽贈等檔

案。本府各機關本期登錄請託關說 1,548 件、拒絕飲宴應酬 133 件

，另辦理退還民眾贈送財物 299 案次，包括禮金 12 件 85,200 元、

未拆紅包 10 件、禮物（品）277 件（折合金額約新台幣 32 萬 6774

元），期藉由登錄制度保障同仁公務執行，杜絕貪腐滋生因子。 

4.為有效提升本府各政風機構政風業務辦理成效，規劃辦理「政風機

構於本機關內協助辦理採購業務寄領標、監辦及協助遴聘評選(審)

委員作業工作實務研討座談會 1場次」、「預防工作（一）績優成果

複製學習觀摩研習會」，配合本處「全球訊網站全新製作暨內部業

務管理系統整合系統」建置完成，辦理相關訓練講習會 2場，合計

4 場次，藉由實務研習觀摩講習訓練及經驗交流，能有效增進政風

人員專業能力及創意思考，並以齊一工作觀念，增進工作效能。 

 

1.運用政風督導小組會議，檢討各機關防弊機制成效，本期督同本府

各政風機構定期召開政風督導小組會議計 41 機關次，依據機關易

滋弊端業務防弊執行成效及政風實況問卷調查結果，適時檢討機關

各項廉政機制推動狀況，研訂相關興利策進規範等 167 議案，提案

審議交付執行，追踪執行成果，有效推動利民、便民服務，提昇廉

能施政成效。 

2.賡續辦理 97 年「實踐端正政風績優人員」選拔作業，由本府各機

關共遴薦 23 名符合要件員工參與選拔，由政風處邀集人事處、主

計處、警察局及研考會召開複審審查會議結果，計評選通過消防局

隊員林景煌等 11 名，提請本府第 26 次政風督導小組會議議決通過

，並於 97 年 8 月 15 日假本府員工月會公開表揚並各頒發獎金壹萬

元、獎狀乙幀，用供市府同仁學習效法，以收見賢思齊，激發榮譽

心之效。 

 

1.機關安全維護宣導暨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分別辦理達 783 單位次與

772 單位次，宣導方式包括一般文字、口頭、電子宣導及辦理員工

防護演練、公務機密維護及專題演講等，以提高員工安全警覺，增

進應變能力，預防洩密及危害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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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風調查 

一.政風查處 

 

 

 

 

 

 

 

 

 

 

 

 

 

 

二.品德查處 

2.辦理定期、不定期公務機密暨安全狀況維護檢查，各計達 325 單位

次與 339 單位次；缺失情形列入後續檢查工作重點，進行檢討改善

。 

3.針對機關環境特性及實際安全狀況，本期研訂機關預防危害或破壞

事件實施計畫或措施計 20 單位次，並配合 97 年 10 月慶典期間，

適時召開安全防護會報計 17 單位次，確實檢討存在缺失，研擬興

革改善意見與加強防護機制。 

4.審酌機關業務特性及保密實際需要，研訂公務機密維護規定或措施

，共 47 單位次計；另針對重要機密維護事項，訂定專案保密措施

據以執行，本期共實施 52 單位次，防範洩漏公務機密影響民眾權

益。 

5.為增進本處暨所屬政風同仁資訊機密維護之正確認知，有效推動資

訊安全稽核並加強緊急應變能力，以主動興利服務角度維護機關資

訊安全，將於 97 年 10 月 26 日舉辦專精講習會，實施雙向溝通研

討，有效達到增進同仁專業知能效果。 

6.配合市府 97 年國慶日專案活動，使過程平和安全，擬訂重大安全

維護計畫，並督導所屬社會局政風室於該日加強與該局相關單位聯

繫，以利情資掌握。本處於活動當日(10 月 10 日)全程留守執勤，

有效迅即處理各項偶突發或重大危安事件。 

7.本府於 97 年 11 月 15 日辦理「97 年高雄市地方性公民投票第 1 案

」，為維護投票期間安全，本處擬定重大安全維護計畫，另製作緊

急通報聯繫表函送民政局、警察局暨各區公所政風室，督同所屬政

風機構執行安全維護工作。 

8.通囑各政風單位持續推動「165 反詐騙專線」宣導，並於每月份轉

發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等資料，提供參考運用。 

 

 

1.貫徹行政院頒「掃除黑金行動方案」肅貪工作指示，加強貪瀆不法

線索發掘及查察工作，並配合檢調單位打擊貪瀆犯罪，本(97)年度

督導本府所屬政風機構，廣泛蒐集各類政風資料，從中審慎查察研

析，發掘貪瀆不法線索依法函送司法調查(含警察)機關，並全力配

合檢、警、調單位持續蒐證補強作為，力求案件偵破；另有以前年

度發掘貪瀆不法線索案件，本年度經檢察機關起訴者 11 案 94 人次

（含非公務員 53 人次）。 

2.透過獎勵保護檢舉制度，運用各類宣導文宣，鼓勵機關員工、與機

關有業務往來之廠商及民眾，踴躍舉發貪瀆不法情事，本府均把握

時效縝密查察、審慎處理，以強化民眾肯定本府端正政風決心。全

年受理民眾檢舉 144 件，其中具名檢舉 78 件，匿名檢舉 66 件，經

審慎處理後，其中提列貪瀆不法線索 1 件，函送主管機關參處 35

件、行政處理 31 件、追究行政責任 1件，澄清結案 52 件、存參者

23 件，持續查處蒐集具體事證者 1件。 

 

1.針對易滋弊端業務或可能妨礙興利之人員，伺機配合稽核業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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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制弊端發生，加強重點查察，以期防制或

發掘貪瀆不法案件。 

2.確實推動行政肅貪工作，要求違規、違法人員確實承擔行政責任，

以機先落實防處作為，消弭機關可能衍生之貪瀆不法情事，本年度

對未涉刑責而涉及行政違失者，請主管機關議處計 17 案 31 人次，

其中記大過 1 人，記過 3 人次，申誡 21 人次，停職 1 人，其他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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